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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戲曲中心 3102 多功能廳 
場地面積 517.2 平方公尺 
保證金 每日 10,000 元，最高不超過 15 萬元 

排練 

早上 
(08:00~12:00) 

下午 
(13:00~17:00) 

晚上 
(18:00~22:00) 

超時 
(午夜 24:00 為限) 

4,000 元 4,000 元 4,000 元 1,500 元/小時 

非排練 
(任何對外開

放活動) 

早上 
(08:00~12:00) 

下午 
(13:00~17:00) 

晚上 
(18:00~22:00) 

超時 
(午夜 24:00 為限) 

10,000 元 10,000 元 10,000 元 4,000 元/小時 

輔助時段 
  12:00~13:00 17:00~18:00 

排練 1,000 元/小時 
非排練 2,000 元/小時 

備註： 
1. 本場地使用空間包含 3103 團員休息室，可作為後臺房間。 
2. 排練時間不滿一時段者，仍應依一時段計算。 
3. 排練人員務必於下一時段使用前清場完畢。 
4. 早上、下午時段超時以一小時為限，如果超時使用超過一小時，須以下一時段租金

計費。 
5. 晚間時段超時以兩小時為限，24:00 後排練場不對外開放。 
6. 使用後未回復整潔，須另支付清潔費用 1,000 元/日(次)。 
7. 租用時段申請並由本中心確認後，如於使用日前 7 個工作天內取消不予退費。 

 

此為2017/08/31版本，請從臺灣戲曲中心官網下載最新版本，勿從搜尋引擎結果下載。




